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
[bookmark: _GoBack]皮划艇静水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预赛：7月6-9日，安徽合肥省水上运动中心
决赛：11月，广西来宾
二、竞赛项目
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小项和年龄设置方案》相关规定执行。
三、参加单位
[bookmark: _Hlk129121559]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邯郸市，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赤峰市，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朝阳市，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七台河市，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安徽省合肥市、滁州市，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江西省南昌市、赣州市，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洛阳市，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市，湖南省长沙市、岳阳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北海市，海南省海口市，四川省成都市、甘孜藏族自治州，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市，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市，青海省西宁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石嘴山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天津市西青区、滨海新区，上海市黄浦区、杨浦区，重庆市沙坪坝区、九龙坡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上单位有资格报名参加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bookmark: _Hlk129121750][bookmark: _Hlk129121780]（一）运动员资格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六条第（二）款有关规定执行。
（二）运动员年龄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小项和年龄设置方案》执行。
（三）香港、澳门参赛运动员应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运动员资格由香港、澳门参赛代表团依照规定审定。
（四）预赛报名截止后将在中国皮划艇协会官方网站对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如对运动员代表资格有异议，请书面反馈（加盖公章）至体育总局水上中心。公示期间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各单位对运动员代表资格无意见。
五、参加办法
（一）预赛
每个参赛单位单人艇限报3条艇，双人艇及四人艇限报2条艇。每名运动员最多只能报名参加2个项目的比赛。随队官员数量按运动员数量的1:4确定。
（二）决赛
[bookmark: _Hlk60989767]1.决赛阶段各项目参赛艇数：在预赛中，各项目获得前16名的艇可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如果预赛报名艇数（Ｎ）不超过决赛阶段参赛艇数时，录取Ｎ-1条艇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
2.获得决赛阶段比赛资格的艇，各单位可在决赛报名时更换运动员，但替换上的运动员必须是报名参加预赛的运动员。决赛报名结束后，在赛前领队会上各队可以根据竞赛规则在已报名的人员范围内对运动员参赛项目进行调整。
3.获得决赛阶段比赛资格的艇弃权，须在协会公布决赛参赛名单15日之内，书面报中国皮划艇协会确认，其名额按照预赛名次依次替补。
4.香港、澳门可直接报名参加决赛，每个项目限报1条艇，不占用原进入决赛名额数。
5.各参赛队男子皮艇、女子皮艇、男子划艇、女子划艇每个类别参赛人员超过4人（含4人）时，可报1名替补运动员参赛，替补运动员须是报名参加过预赛的运动员，替补运动员费用自理。
6.运动队官员包括领队、教练员、队医、工作人员，正编官员数量按运动员数量的1:4确定，其中领队不能超过1人。裁判员不得随队。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皮划艇协会审定的最新皮划艇静水竞赛规则和本次比赛参赛指南。
（二）预赛阶段比赛采用淘汰制，报名不超过9条艇的项目采用一次性决赛。报名不足6条艇（不含6条艇）的项目将取消该项目比赛。
（三）由于天气原因不能进行半决赛、决赛时，根据规则，将以上一轮的成绩排定名次。同轮次被淘汰的艇将根据比赛成绩排定名次，依此类推确定各项目全部参赛艇名次。
（四）参赛运动员舟艇、桨、加重物等器材与装备自备。
（五）各单位的比赛服装必须统一，并提前报中国皮划艇协会备案。
[bookmark: _Hlk129123845]（六）各参赛单位须对各自报名参赛的运动员的健康状况和水中自救能力负责。各单位须为所有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额30万元以上），并出具各单位与运动员本人及其主管教练共同签署的《参赛声明》、《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责任书》、保险单据复印件等材料。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九条有关规定执行。
八、技术官员
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十一条有关规定执行。
九、报名和报到
（一）预赛
[bookmark: _Hlk129208159]1.请各单位于6月6日24:00前将加盖公章的报名报项表扫描版和Excel版发送至邮箱cncanoe_sp@sports.cn，具体报名报项表见附件。
2.比赛场地开放训练时间为7月3日，请各队于开放日到赛区报到。赛场周边相关酒店信息等详见中国皮划艇协会官方网站公布的比赛补充通知。
（二）决赛
1.决赛报名和报到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十二条第（二）款有关规定执行。
2.比赛场地于比赛开始前3天开放，供各运动队进行适应性训练。
十、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
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经费
（一）预赛
获得决赛资格运动员的住宿费用由承办单位负担，其他相关费用自理；未获得决赛资格的运动员及官员费用自理。
食宿费、地方交通费标准及缴费方式详见补充通知。
请各单位按照补充通知要求于赛前缴纳所有参赛人员的食宿费及地方交通费，获得决赛资格运动员的住宿费将于赛后确定决赛资格后予以退回。
（二）决赛
按照组委会相关规定执行。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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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表可用A4纸复制，必须电脑打印，手写无效；

　　2、“项目”栏内填写“皮艇”、“划艇”； 

　　3、运动员在参加的具体项目栏内写艇号，在艇号右边加连接符并注明桨位号，例如“2-1”为2号艇1号桨位，单人艇项目直接写艇号；

　　4、全队只能填报一张完整表格，不得分别填写；

　　5、各单位须盖有本单位公章；

　　6、兼项运动员要在备注里注明“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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